清河县民政局

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送达公告
经查，下列11家社会组织存在未按照规定参加年度检查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本机关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第十条之规定，本机关拟对下列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。

1、清河县滤清器联合储备商会

2、清河县物流同业公会

3、清河县姚继祖武式太极拳研究会

4、清河县孙洼甜心幼儿园

5、清河县梦彩虹高端幼儿园

6、清河县启智双语幼儿园
7、清河县树人幼儿园

8、清河县兴民杨氏太极拳社

9、清河县中道体育俱乐部

10、清河县风连养老院

11、清河县蓝莓果幼儿园
因其他方式不能送达，现依法公告送达本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。请上述社会组织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清河县民政局领取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上述社会组织如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异议，可于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向本行政机关提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，逾期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、听证权力。
特此公告。

本机关地址：清河县奥捷大厦719室     

联系电话：8166830、8286830
清河县民政局    
2025年9月29日  


